
关于开展 2025 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

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

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20〕12 号）、《教育部关

于印发《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

研究生工作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教学〔2006〕14号）、《西

南林业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实

施办法》（西南林教〔2024〕7 号）等推免工作相关文件要求，开展西

南林业大学 2025 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以

下简称推免）工作。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1、2025 年我校推荐免试研究生的具体工作按照教育部有关文件精

神和《西南林业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

工作实施办法》的规定开展，各学院推免工作领导小组根据本学院学科

专业特点，按照有关要求及时制定学院推免工作实施细则，并于 2024

年 9月 2日前将签字盖章的纸质版报送学校推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

核备案，同时通过钉钉发送电子版至联系人。各学院应在推免工作正式

开始前，在学院公告栏及网站等公示实施细则相关内容（含学院推免名

额及分配方案）。

2、各学院公布本学院所有应届本科毕业生前三年必修课程平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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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绩点和前三年全部课程学分加权平均分及其在本年级本专业的排名。

符合推免条件的学生，由本人自愿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请，提交《西南林

业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资格申请表》（附

件 1），并同时提交申请综合素质评价加分的支撑或证明材料。

3、各学院推免工作领导小组首先对申请学生的学业综合成绩及综

合素质评价加分的支撑或证明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审核，于 9 月 11 日前

确定各专业综合考核成绩排名并通过学院公告栏及网站等渠道进行公

示，公示期不少于 3 个工作日。公示期间公示内容不得修改，如有变动，

需对变动部分作出说明并对变动内容另行公示 3 个工作日。同时对申请

学生开展资格审查和思想品德考核，根据综合考核成绩排名及本学院推

免名额，确定学院拟推免名单，同时将有关材料保存备查。公示期结束

后将学院主要领导签字和加盖公章的《2025 年应届本科毕业生综合考核

成绩排名公示汇总表》（附件 2）纸质版报送学校推免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电子材料通过钉钉发送联系人。

4. 2024 年 9 月 11 日 17:00 前，各学院确定正式推免名单和候补名

单，并通过学院公告栏及网站等渠道公示拟推免名单和申诉渠道，公示

期不少于 3 个工作日。公示内容包括拟推免学生的姓名、学号、专业、

学业综合成绩、综合素质评价加分成绩、综合考核成绩及综合考核成绩

在本专业所有或参加推免学生中的排名及相关说明等（对有特殊学术专

长或具有突出培养潜质的推免者必须明确注明，同时公示 3 名以上本专

业教授的推荐材料、特殊学术专长支撑或证明材料、专家审核小组审核

鉴定意见等）。公示期间公示内容不得修改，如有变动，需对变动部分



作出说明并对变动内容另行公示 3 个工作日。

2024 年 9 月 14 日（星期六）17:00 将由学院领导签字并加盖公章的

《西南林业大学 2025 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公示

汇总表》（附件 3）、《云南省 2025 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

读研究生资格名单》（附件 4）、《应届本科毕业生自愿放弃推免资格

的申明》（附件 5）和有关纸质材料（未顺推考生证明材料、特殊学术

专长或突出培养潜质推荐材料、同一专业采取不同排名方式分别排名情

况说明等）按名单顺序排序，纸质版报送学校推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电子材料通过钉钉发送联系人。若有学生有异议的，务必尽快尽速处理

好，以免影响后续工作进行。

5、2024 年 9 月 15 日 17:00 前学校推免工作领导小组对各学院上报

的拟推免名单进行审查，并在校内网站上进行统一公示，公示时间不少

于 7 天，公示内容与各学院公示内容一致。公示期间公示内容不得修改，

如有变动，须对变动部分作出说明，并对变动内容另行公示 7 天。公示

期间如有异议，学校应及时查明情况并向异议人反馈处理结果。未经公

示的推免生资格无效。

6、2024 年 9 月 23 日 17:00 前，学校将《云南省 2025 年推荐优秀

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资格名单》电子版报送省招生考试院。

7、2024 年 9 月 24 日 17:00 前，学校通过“全国推荐优秀应届本科

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以下简称推免服务

系统）上传推免生名单，报省级教育招生考试管理机构进行政策审核，

并按要求向教育部备案。备案截止后，不再进行补充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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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推免接收阶段时间安排，以教育部通知为准，请大家关注全国

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

https://yz.chsi.com.cn/tm/。

9、其他事项

（1）因教育部规定不得专门组织遴选推免生的考试（包括笔试、

面试等），请各学院做好同学的咨询和解释工作。

（2）如学校推免办法中存在与国家及上级文件不一致之处，以上

级文件为准。

（3）推免工作过程中如有问题请及时与教务处联系。

联 系 人：王 璇

咨询电话：63863101

联系地址：致知楼 202-2

教务处（课程中心）

2024 年 9 月 3 日


